
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

实行劳动改造
,

以观后效
,

给他们以最后悔改的机会
。

(第四十二

条 ) 我国刑法对各种犯罪广泛地规定了管制
、

拘役等较轻的刑罚
。

例如开:法分则共一百 O 三

条
。

其中挂拘役的就有六十八条
,

约 占分则条文的三分之二
。

刑法规定 : 在执行期间
一

被判处

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 : 参加劳动的
,

可以酌量发给报酬
。

(第三十八条 )对

被判处管制的分子
,

在劳动中要实行同工同酬
。

(第三十四条 )所有这些规定
,

都体现了我国刑

罚的人道主义精神
,

体现了我国刑法的民主原则
。

总之
,

民主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

贯串在刑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条文之中
,

它是

刑法的内在生命
,

是刑法的立法精神
。

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指出
: “
有没有一种法律能够由于内

在的必然性
,

在每一个别情况下运用时必定合乎立法者的精 神 同时 又 绝对排斥 一 切 任性

呢 ,’’ ①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
: 没有

。

任何法律都有可能被歪曲
,

被滥用
,

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法律也难以完全避免
。

我们已经看到
,

刑法颁布以后
,

有的同志对待一些与事实 不尽相符的群

众批评
,

公然说这是
“
诬告

” , “
有罪

” ,

要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以诬陷罪论处
,

把保护人民民

主权利的法律条文变成维护特权
、

压制民主的工具
。

也有这样一些人
,

一面胡作非为
,

违法犯

罪
,

一面高呼
“
刑法万岁 ! ”似乎有了刑法

,

政法干部就不敢管他们了
,

把刑法看成是庇护他们为

非作歹的保护伞
。

所有这些
,

都是对刑法的立法精神的严重歪曲
。

由此可见
,

学习和宣传刑

法
,

都必须十分注意它的立法精神
,

十分注意它的基本原则
,

才能正确地理解刑法
。

只有正确

地理解刑法
,

才能正确地执行刑法
。

论 刑事诉 讼 证 据 的 判断

王 净

事实是否清楚
,

定性是否准确
,

适用法律是否得当
,

这是检验案件规格的具体标准
。

这三

个方面
,

事实清楚是基础
。

而决定案件事实的基础
,

则是证据
。

所以
,

证据是保证正确处理案

件的基础的基础
。

有些资产阶级诉讼法学者认为
,

全部诉讼程序归纳起来
,

就是利用证据的一

种艺术
。

这种理解当然不妥
,

但在某种意义上却说明了证据在整个诉讼当中的重要地位
。

证

据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收集证据
,

再一个就是判断和使用证据
。

在审判实践中
,

正

确解决判断和使用证据问题
,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一 )

什么是证据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 “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

都是证据
” 。

这一规定

给什么是证据
,

下了一个非常明确
、

非常切合实际的科学定义
。

它反映出诉讼证据之为诉讼证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l 卷
,

第 7 5一7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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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是由两个基本特征决定的 : 一个是客观真实性 ;再一个是同案件的相关性
。

所谓客观真实

性
,

就是说
,

证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实
,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

既不能凭空创

造它
,

也不能任意废除它
。

所谓相关性
,

就是说
,

它必须是同案件有内在联系的客观事实
。

如

果是同案件没有内在联系的其他客观事实
,

就不是诉讼证据
。

这种同案件相关的内在联系
,

是

伴随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而形成的事实
。 、

它包括既可以证明有罪
,

也可以证明无罪 ;既可以证

明罪重
,

也可以证明罪轻的一切事实
。

作为一个办案人员
,

特别是审判员
,

只有从实质上弄清

楚证据的概念
,

才能更好地收集证据
,

认识
、

判断和使用证据
。

说到证据这个概念
,

有些同志总是把它和审判员
、

检察员
、

侦查员对证据的主观认识搅混

在一起
。

文化大革命前
,

有的同志把证据说成是
“ 主观

、

客观矛盾的统一体
” 。

在最近印发的有

关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讲义中
,

还有人把客观性
、

相关性和司法人员对证据的收集认定
,

说成是

构成证据
“
缺一不可

”
的三个基本条件

。

这在实质上同把证据说成是
“ 主观

、

客观矛盾的统一

体
”
的论点

,

是一回事
。

这种把证据建筑在既承认其客观性
,

又必须有办案人员的收集认定的基础之上
,

实质是否

认了证据的客观性
。

列宁在批判
“
只有感觉才能被设想为存在着的东西

”
的论点时指出 : “

把

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 (
“
感觉的复合

” ~ 物体 ;’’
·

… )
,

就

必然会陷人唯心主义
。 ” ①是存在决定意识

,

还是意识决定存在
,

这是唯物论同唯
』
合论的分界

线
。

把办案人员收集和研究认定证据纳人证据概念之中
,

成为不可缺少的条件
,

不仅是程序与

概念的混淆
,

更主要的是否定了客观不依赖于主观而存在的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

马克思

列宁主义认为
, “
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 (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 )是唯物主义

的基本前提
。 ” ②案件的发生

,

是一个既成的客观事实
,

随着案件的发生过程
,

证据也就相应

地产生而客观存在着
。

你认识它
,

它是证据 ; 你不认识它
,

它作为证据的本质也不变
。

我们的

侦查员
、

检察员
、

审判员按照法定程序通过调查发现证据
,

通过判断认识证据
,

毫无疑义
,

这是

主观正确反映客观
,

使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根本途径
。

但这只能是主观与客观之间依赖于实践

的认识关系
,

而不能把收集和判断认识证据同证据的客观存在搅混在一起
。

概念是现实事物在我们头脑里的反映
。

在证据概念上
,

把主观和客观搅混在一起
,

使证据

成为主观
、

客观的大杂烩
,

这不但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
,

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

文化

大革命期间
,

在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流毒的影响下

,

制造了大批冤
、

假
、

错案
,

其中大部分是

由于认定证据上的错误而造成的黑白颠倒
。

这些
“
证据

” ,

有的是按调查人的意愿逼出来的
,

有

的是伪造的
,

有的是歪曲事实真相和无限扩大情节的
,

等等
,

不一而足
。

它们虽然经过办案人

员的认定
,

但所反映的都不是案件的真实情况
,

你能承认它们是证据吗? 相反
,

当时能证明案

件真实情况的事实
,

并未被办案人员所收集
,

甚至确有些说真实话的人
,

他们所反映的情况
,

也

未被办案人员所认定
,

你能说它不是证据吗? 一九七六年春节放假期间
,

某地知识青年点发生

了一起盗窃纵火案
。
起初公安人员对现场未进行认真勘查

,

草率地认定是两名未回家的青年

因抽烟不慎而引起的火灾而结案
。

事隔几个月以后
,

一知识青年和当地姓张的青年闹着玩
,

扯

住张的领子
,

发现张穿的内衣是某知识青年的衣服
,

据此又从张家搜查出许多赃物
。

经审讯
,

张供认盗窃和纵火灭迹的事实
,

并从纵火现场找到被告装木炭引火用的搪瓷缸子
。

从这个案

① 《
列宁选集

, ,

第 2 卷
,

第 69 页
。

⑧ t
列宁选集

》 ,

第 2 卷
,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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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看
,

是公安人员认为过失失火的依据是证据呢
,

还是被知识青年发现的被盗衣物及搪瓷缸子

是证据呢? 不用说也很清楚了
。

当然凡是定案所使用的证据
,

都必须经过公检法办案人员的

收集和认定
,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

收集认定的不一定都是真正诉讼证据 ; 真正的诉讼证

据又不一定都能被收集和认定
。

由此看来
,

证据之为证据
,

不是决定于办案人员的认定与否
,

而是决定于它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

即它的客观真实性和同案件的相关性
。

当然
,

侦

查员
、

检察员
、

审判员收集
、

认识和判断证据
,

对决定案件处理的保证作用
,

是丝毫也不能忽视

的
,

但这同证据概念是两回事
。

在证据概念之中加上主观因素
,

必然会造成侦查员
、

检察员
、

审

判员在收集
、

认识和判断证据上的主观随意性
,

从而不利于收集
、

认识和判断证据
。

(二 )

怎样判断证据?

判断证据
,

就是将调查收集来的材料
,

进行综合分析
,

加以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由此及彼
、

由表及里的改造过程
,

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

探求证据的客观真实性
。

这实质上是一个

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
、

观点
、

方法
,

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
。

为此
,

判断证据必须 :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把判断证据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
,

这是无产阶级证据理论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证据理

论最根本的一点
,

也是能否判明证据实质真实的最根本之点
。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司法机

关
,

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经济利益
,

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判断证据的立脚点建立在唯心主

义思想基础之上
。

古代西方用宣誓
、

决斗和神判代替判断证据
。

到封建时代
,

为形式证据所代

替
。

形式证据也叫法定证据
,

把各种证据的特性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

用法律把各种证据的效力

规定下来
,

法官只能按法律的规定使用证据
,

处理案件
。

至于证据是否真实
,

那就不是他所探

求的了
。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
,

自由心证代替了形式证据
。

资产阶级的法官在判断

证据上
,

凭借他们的资产阶级的
“
良知

”
和

“
公正

” 、 “
道德

”
和

“
信念

” ,

为所欲为
。 “
刑事人类学

派
”
甚至把判断证据纳人人种的分类上

。

在他们看来
,

犯罪是先天和遗传的
,

人的形态也可以

成为认定犯罪
,

判明真实的手段
。

西方如此
,

中国也不例外
。

传说我国古代有一种名为虞兽的

圣兽
,

似牛一角
,

性知有罪
,

古人决讼令触不直者
。

这也是神判的一种形式
。

据前汉刑法志记

载 : “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有三赦之法

” 。

其中
“
五听

”
就是判断案情之法

。

一日辞听号二日

色听 ; 三日气听 ; 四日耳听 ; 五日目听
。

判定证据完全靠察颜观色的一套
。

晋刑法志记载 : “
夫

刑者
,

司理之官
,

理者求情之机
,

情者心神之使
。

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畅于四肢
,

发于事

业
。

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
,

内怖而色夺
。

论罪者务本其心
,

审其情
,

精其事
。

近取诸身
,

远取诸

物
,

然后乃可以正刑
。 ”
这就是察颜观色

,

判断证据所依据的理论
。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
,

古

今中外
,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把唯心主义作为判断证据的思想基础
。

他们不可能判明证据

的实质真实
。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

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不同
,

我们判断证据的理论基础
,

是辩证唯物

论的反映论
。

我们认为
,

认识来源于实践
,

判断证据之是否真实
,

不是依主观觉得如何而定
,

而

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

只有社会实践
,

只有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
,

才是我们认

识证据客观真实性的标准
。

也就是说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
: “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 ; 第三十五条规定

: “ 对一切案件

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

重调查研究
,

不轻信口供
” 。

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
,

我们把判断证据的客观



真实性
,

牢固地建立在依赖于客观实践 (调查研究 )的基础之上
。

整个案件的追诉过程
,

不仅对

每一个证据都要随时进行判断
,

进行核对
,

而且在最后综合判断时
,

如果材料不足或有疑问
,

还

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
,

以求真实
。

这种不断实践 (调查核对 )
,

不断认识 (判断 ) 的过程
,

就是我

们对证据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
。

这是我们判断证据的基本形式
,

也是实践
、

认

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的认识规律在判断证据上的具体体现
。

审判实践表明
,

谁在判断证据上违

背这一认识规律
,

使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践
,

谁就必然要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

想当然
、

主

观臆断
,

就是这种错误的主要表现
。

要有一个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的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
“
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 (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 )

,

都是互相依存的
,

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

形成统一的
、

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
” 。 ① 这对于我们从

事物的内在联系中
,

探求证据的客观真实的判断工作
,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

随着每一具

体案件发生而形成的证据
,

是多方面的
。

这些证据的互相连结和依存
,

构成了一个有规律的统

一整体
。

我们只有从这多方面和它们的互相连结中
,

才能判明证据的真实
。

这就决定判断证

据必须全面本质地看问题
,

切忌片面性和表面性
。

办案当中
,

表现在判断证据上的片面性大休

有 : 不管证与证之间
、

证与供之间
、

供与供之间
、

同一证人的证言前后之间有无矛盾 ;不了解证

人
、

控诉人与被告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 ; 不研究个别证据是否合乎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和规

律 ; 不查问取证方法是否合乎法定程序 ;不查明证明人的条件是否具备证明能力; 如此等等
。

一

句话
,

就是不顾证据间的相互连结和依存
,

抓住一点
,

不及其余
。

上述表现对判断证据是十分

有害的
。

列宁说
: “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
,

就必须把握
、

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

一切联系和
`

中

介
’ 。 ” ② 我们必须尽量做到这一点

,

以防止错误
。

表面性反映在判断证据上
,

主要是不研究证

据同案件之间有无内在联系
,

只图形式上过得去
,

不求实质上过得硬
,

不追求证据的客观真实
,

有证必用
,

挖到筐里就是菜
,

本质上是封建的形式证据理论的一种反映
。
用表面性的思想判断

证据
,

没有不发生错误的
。

因为案件情况是复杂的
,

反映在证据上往往有一种假象
。

判断证据

的任务
,

就在于揭露这些假象
,

而不被它蒙蔽
。

只要办案人员深入到事物之中精细地研究矛盾

的特点
,

就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

以揭示真相
。

审判实践中
,

我们曾经看到过有的同一案件

几个证人的证言
,

像描图器描下来的一模一样 ;有的证言不仅讲得条条是道
,

而且任意渲染夸

张 ;有的被告人的口供
,

不仅前后千篇一律
,

而且注有
“
没有打我

” , “
没有逼我

”
一类的声明

,

这

无异于说
“
此地无银三百两

” 。

凡属类此情况
,

经过深人调查
,

一般地说
,

假证假供的情况多
。

反

映在判断证据上的片面性
、

表面性
,

从本质上说
,

也是主观唯心主义
。

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所谓实事求是
,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

研究事物内部联系
,

研究事物的固有规律
。

实事求

是
,

是判断证据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
。

判断证据是从主观想象
、

主观需要出发
,

还是从客观

实际出发
,

是区别能不能实事求是的根本之点
。

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学家
、

证据学家和法官
,

他

们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
,

在往用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对待判断证据
,

用盖然性取代证

据的客观真实性
,

他们不可能实事求是
。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

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

可知的
,

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也是可知的
。

我们把这种可知性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
,

排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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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主观想象和猜测
,

根据客观实际材料
,

研究具体案件的内在联系和固有规律
,

判断证据的真

伪
,

判明案件事实
。

审判实践表明
,

在判断证据上有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

乃是能否作出正确判决的先决

条件
。

过去
,

有的审判员在判断证据时
,

往往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

把捕风捉影
、

道听途说

得来的情况或者主观想象
、

怀疑推测产生的结果当成证据
,

从而判错了案件
。

这是缺乏实事求

是的一般表现形式
。

文化大革命期间
,

林彪
、 “ 四人帮

”
推行一条极左路线

,

把这种错误推向了

极端
,

使判断证据服从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
,

败坏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

在这股流毒的腐蚀

和毒害下
,

出现了各种荒谬绝伦
、

令人不能容忍的作法
,

或者把一些证据的内容掐头去尾
,

断章

取义
,

使之不能反映全貌 ; 或者将互不相干的事情硬拉到一起
,

拼凑成
“
有罪

”
的证据 ;或者随意

曲解客观事物
,

然后无限上纲上线定罪 ; 或者只用有罪证据
,

不用无罪证据和对证据采用形式

推定 ; 等等
。

真是欲加之罪
,

何患无辞
。

这就清楚地说明
,

如果在判断证据上没有一个实事求

是的态度
,

就会把无罪证据说成有罪证据
,

把有罪证据说成无罪证据
。

可见实事求是对判断证

据是极端重要的
。

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病源
,

除了主观唯心主义以外
,

在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影

响下所产生的宁
“
左

”
勿右

, “
左

” 比右好的思想
,

也是主要的因素
。

因此
,

为了在判断证据上 更

好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

除了要严防主观唯心主义以外
,

必须深入肃清林彪
、 “ 四人帮

” 的极左

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

解放思想
。

运用证据的共性
,

研究证据的特性

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

共有六种证据
,

即 : 物证
、

书证 ; 证人证言 ; 被害人陈

述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鉴定结论 ;勘验
、

检查笔录
。

从证据体系进行分类
,

又可分为原始证据

与传来证据 ;控诉证据与辩护证据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
不论哪种证据

,

哪类证据
,

哪一个证

据
,

都是客观存在的
,

都是与案件有关的
,

这就是一切证据的共性
。

同时一种证据或一类证据
,

对一切证据的共性来说
,

它是个性
,

而对同一种或同一类证据来说
,

它又是共性
。

证据的共性

是指导我们判断证据的一般规律
。

我们只有掌握这一般规律
,

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对具体证

据的正确判断
。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 : “
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

,

就

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
,

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人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

物进行研究
,

找出其特殊的本质
。 ” ① 但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

,

具体证据是我们判明客观真实

的基础
。

所以
,

我们又不能把一般规律变成抽象公式
,

到处乱套
,

而应运用一般规律
,

紧密结合

具体证据
,

具体分析
。

例如一切以形状和性质特征证明案件事实的
,

都是物证
。

物证是
“
哑吧

证据
” 。

这就是一切物证的共性
。

这种共性
,

决定它在证明案件事实上具有稳定性
,

但又容易

被伪造
,

并一般表现为间接证据
。

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

必须借助于其他同案件事

实的连结条件
,

这又是间接证据的共性
。

当我们掌握了物证的共性
,

也知道了物证作为间接证

据的共性之后
,

去研究和判断具体案件中的物证时
,

就有所遵循了
。

如某县物资局余库被盗
,

从

金库上盖取下的指纹
,

是该局一政工千部的
。

审判员认为
,

破案时现场保护得好
,

该政工干部

不承认摸过金库上盖
,

是畏罪掩盖
,

因而将该政工干部判了刑
。

结果后来事实证明这是错判
。

如果审判员知道这种物证必须借助确切的同案件的连结条件
,

才能证明案件事实
,

如果他懂得

单一间接证据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

懂得用间接证据定案必须排除任何可能存在的偶

然性
,

这起错案就可以避免
。

可见运用证据的共性
,

去研究判断具体证据
,

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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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们要不要内心确信原则 ?

内心确信
,

也叫自由心证
,

起源于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

利
,

要求改变那些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 人权宣言

”的发表
,

使诉

讼上的内心确信原则应运而生
,

逐步取代了封建的形式证据理论
。

资产阶级的内心确信
,

是要

求他们的法官凭借资产阶级的
“
道德

” 和 “
公正

” 、 “
良知

”和 “
信念

” ,

从所谓
“

良心
”
的深处探求和

判明证据的真伪
。

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阶级偏见
,

决定资产阶级不可能正确认识和

运用内心确信这一原则
,

决定资产阶级的内心确信不可能达到判明证据的实质真实
,

只能成为

资产阶级随心所欲地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
。

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

阶段
,

对内心确信又作了法西斯的解释
。

他们为了惩治人民
,

毫无顾忌地公开声称
,

法院在裁

判案件的时候
,

应当
“
不问证据的内容

” 。

这样
,

就使得内心确信原则从它开始的反封建的进步

意义
,

最后走向反动
。

正因为如此
,

一提到内心确信或自由心证
,

人们都把它同资产阶级连结

在一起
,

同主观唯心主义连结在一起
,

同主观随意性连结在一起
,

成为不敢沾边的禁区
。

我们

说
,

内心确信作为一项判断和使用证据的法律原则
,

只要我们赋予它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的全新内容
,

就将更好地为我们的司法实践
,

特别是审判实践服务
。

我们应当解放思想
,

突破

禁区
。

我们所主张确立的内心确信原则
,

与资产阶级的内心确信有本质的不同
。

资产阶级把内

心确信原则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
,

凭借法官精神上的
“
我

” ,

自由地裁判案件
。

我们的

内心确信原则
,

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
,

把实践看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

根据占有的充分证据材料
,

经过全面综合分析
,

从本质上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

在判明

案件证据实质真实的前提下
,

形成的内心确信
。

我在一九五七年《法学》第三期《关于鉴定工作

的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
,

曾阐明了我对内心确信原则的观点: “
从审判员心证原则说

,

必须达到内心确信
。

也就是说
,

审判员在审查鉴定时
,

必须通过辩证地分析研究
,

排除任何怀

疑而达到确信
,

不容许审判员对鉴定人已作出的鉴定意见还存在怀疑或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去

使用它
。 ”
这种内心确信

,

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和认识
,

不存在任何主观唯心主义成分
,

也

不存在任何主观随意性的因素
,

从而成为公正裁判的可靠保证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

,

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

断
,

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
,

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 ” ① 这

一段论述
,

完全适用于审判工作上关于证据的判断和使用
。

我们所说的内心确信
,

正是毛泽东

同志所讲的建筑在正确判断基础上的
“
正确的决心

” 。

指挥员没有正确的决心就不能有正确的

作战部署
,

审判员没有内心确信就处理不好案件
。

实践表明
,

凡是每一个案件的正确处理和炼

一个判决的正确制定
,

应该说都有实际上存在的内心确信 (通常把它叫做
“
把握

”
或

“
底勺

。

如

果一个审判员
,

对确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是否真实
,

还判断不明
,

心中无数
,

在这种情况下

作出对案件处理的决定
,

显然是盲目的
、

危险的
。

只能说这是胡涂法官所做的胡涂判决
。

为了

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

我们应当把实际上存在的
,

并为我们所需要的内心确信
,

作为判断和使

用证据的原则明确地确立起来
,

把自在的东西变成自为的东西
。

这样
,

有利于办案人员特别是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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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自觉地遵循这一原则
,

正确地判断和使用证据
,

又可以促使办案人员特别是审判员
,

为

达到内心确信而更加深人细致地调查证据
,

更加全面地分析判断证据
。

因此
,

这对保证和提高

办案质量
,

是非常必要的
。

在我们的诉讼制度上
,

确立内心确信原则
,

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现实需要
。

我国法律

规定 : “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

只服从法律
” 、 “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 ,

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我们全体司法人员提出了
“
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

,

忠实于人民利

益
,

忠实于事实真相
”
的要求

。

这种法律规定和对执法人员的要求
,

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极

关重要的步骤
。

但是
,

从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看
,

真正做到贯彻这种法律规定和这种要求
,

就

必须在诉讼制度上取得相应的保证
。

而内心确信原则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

因为独

立行使职权和做到
“
三个忠实于

”
的前提

,

是案件事实准确
。

如果办案人员特别是审判员
,

对所

办案件的事实的实质真实未形成内心确信
,

则想独立也独立不了
,

想忠实也忠实不了
。

过去在

审判实践中
,

有的审判员对自己承办案件的事实犹豫不定
,

人云亦云
,

没有一定主见
.

甚至抱着

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

看领导颜色行事
。

正因为如此
,

在受到外部干扰时
,

就没有办法排除
。

革

命导师恩格斯指出: “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 、 “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

的那种能力
” 、 “
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

,

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

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
,

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
,

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

配
。 ” ① 很清楚

,

当人们对于必然没有认识时
,

就必然陷于盲目状态
。

拜物教之所以产生
,

就是

对必然缺乏认识的结果
。

一个审判员对他所承办案件的证据和整个案件事实的判断
,

如果形

不成内心确信
,

就不能不犹豫
,

就不能不人云亦云
,

就不能不处于被动地位
,

就不能不被假象所

支配
,

从而所谓独立审判
,

所谓做到
“
三个忠实于

”
就不能不成为空谈

。

这就充分说明
,

内心确

信原则对办案人员特别是审判员独立行使职权和做到
“ 三个忠实于

”
的重要性

。

可见
,

确立内

心确信原则
,

也是从现实出发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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